附件1：
课程设置分类及要求
专业培养方案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基本框架如下：
	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
（不超过65学分）
	思政类
	16学分

	
	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4学分

	
	体育类
	2学分

	
	大学生心理素质发展
	0学分

	
	外国语言类
	4-8学分

	
	人文社会科学类
	按专业及专业大类要求

	
	自然科学类
	

	
	新生研习与专业导论
	

	
	素质通识课
	不少于8学分

	专业教育
（不超过75学分）
	专业基础课
	按专业及专业大类要求

	
	专业核心课
	

	
	一般专业课
	


各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 通识教育
思政类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组织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14学分，形势与政策课2学分；
军事理论2学分、军事技能2学分，为集中性实践，由党委武装部负责组织建设；
体育类课程由体育部负责组织建设，学生需在1-4学期完成，每学期1门（0.5学分），共2学分；
大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组织建设，在第1学期完成，为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程，10学时，0学分；
外国语言类课程由外国语学院负责组织建设。各专业大类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特色选择4-8学分课程；
自然科学类课程为数学、物理、化学、生命、材料、计算机类基础课程，由数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生命学院、材料学院、计算机学院等负责组织建设，各专业大类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特色设定学分；
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包括文学、历史、经管、法律、艺术等基础课程，由人文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和教务部负责组织建设，各专业大类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特色设定学分；
新生研习与专业导论由各专业大类与学院负责组织建设各专业大类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特色设定学分；
素质通识课主要由人文素质教研部负责建设。课程分为中华文化与历史传承、人文科学与自我发展、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社会科学与当代世界、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和思维素养与基本能力六个模块，学生在校期间根据各专业要求，完成不少于8学分的素质通识课程。专业可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特色和各课程预期学习成果，设定素质通识课的课程性质为必修、限选和任选课程。专业可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设定课程选择模块要求，也可选择其他专业开放选课的专业教育课程作为本专业素质通识课。允许学生以“创新创业、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积分”的形式实现相应学分转换，转换方法见《北京理工大学创新创业、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积分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2、 专业教育
[bookmark: _GoBack]专业教育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一般专业课（含实习实训类课程及毕业设计）。各类专业课程由本专业和相关学院负责组织建设，由各专业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设定，原则上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不超过12门。

